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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4：3-5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第 4 章，今天我們讀第 3 節到第 5 節。  

亞伯拉罕是我們的信心之父，他一生跟隨神，是信心成長最好的典範。保羅

就用亞伯拉罕，作為因信稱義的例證。 

 

第 3 節：「經上說什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保羅是引用創世記 15：5-6，「於是領他走到外邊，說：你向天觀看，數算

眾星，能數得過來嗎？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亞伯蘭信耶和華，耶

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那時候，亞伯拉罕還沒有被神改名字，他本來的名

字叫亞伯蘭。亞伯蘭那時候還沒有兒子，神卻應許他的後裔，要像天上的星

星那麼多。這時候亞伯蘭信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這就是因信稱義的起源，

這也是亞伯蘭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為了明白保羅對因信稱義的論述，不是靠人的行為，而是僅僅因著人的信，

我們就要用亞伯蘭跟隨神的過程來明白保羅的論點。亞伯蘭第一次出現在聖

經是在創世記 11：26，「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亞伯蘭、拿鶴、哈蘭。」

亞伯蘭的父親是他拉，亞伯蘭還有兩個兄弟拿鶴和哈蘭。很特別地，神第一

次向亞伯蘭顯現不是記載在創世記，而是記載在使徒行傳 7：2-4。是司提反

殉道之前，向那些要殺害他的猶太人所作的見證，「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



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美所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離開迦勒底

人之地，住在哈蘭。」這時候亞伯蘭還住在加勒底的吾珥，榮耀的神向他顯

現。加勒底就是後來的巴比倫，也是今天的伊拉克，巴格達那個地方。當時

那是一個拜偶像之地，結果榮耀的神向亞伯蘭顯現；人如果不是看見神的榮

耀，沒有人可以起來跟隨神。  

神不僅用祂的榮耀向亞伯蘭顯現，還親自對他說話，要他離開本地和親族，

要去神指示他的地方。要去哪裡，神沒有跟他明說，也沒有給他地圖。亞伯

蘭看見神的榮耀，也聽到神的說話，但他沒有能力跟隨，因此他還是留在拜

偶像之地。不過他倒是把他所看到，所聽到的告訴了他的父親他拉。  

在他們仍然住在加勒底的時候，亞伯蘭的兄弟哈蘭死了，亞伯蘭沒有感覺，

他的父親他拉卻覺得是一個警訊。他們是個大家族，擁有許多的財富，牛、

羊，搬起家來自然不容易。但是他拉聽見了亞伯蘭的話，又經歷了兒子死去

的傷痛，就帶著全家離開了加勒底，沿著幼發拉底河往北走，到了一個城市

叫做哈蘭；正好和他死去的兒子的名字一樣，他們就住在那裡。我們看到神

是呼召亞伯蘭，但是亞伯蘭跟不上，而是他的父親他拉起的頭，就帶領全家

來到了哈蘭。 

後來他拉死在哈蘭，神才第二次向亞伯蘭顯現。這記載在創世記 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

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

得福。」這是何等偉大的應許，並且這一次神要亞伯蘭離開本地，本族和父

家。第一次神向亞伯蘭顯現，只要他離開本地和本族，那時亞伯蘭跟不上，



而是他的父親帶領全家離開了本地和本族。現在父親死了，神再一次來呼召

亞伯蘭，並且要他離開本地，本族和父家。  

我們看到神的呼召很特別，在人的層面來看，第一次呼召跟不上，第二次的

呼召似乎就應該低一點；但神的呼召正好相反，第一次你跟不上，第二次的

呼召就更高更強了，不僅離開本地本族，還要離開父家。當時亞伯蘭已經結

婚了，有了妻子撒萊，但是沒有兒子。這一次亞伯蘭答應了神的呼召，不過

他還是跟不上神的吩咐，神要他離開父家，他卻帶了侄子羅得。 

羅得是哈蘭的兒子，那時候亞伯蘭已經 75 歲了，他希望身邊有一個年輕的

幫手，否則他不放心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亞伯蘭就帶著撒萊和羅得離開了

哈蘭，過了幼發拉底河，進入了迦南美地。幼發拉底河在聖經中又稱為伯拉

大河。他們以前一直住在河的東邊，現在渡過了河，進入了美地，他們成為

第一批希伯來人；希伯來人意思就是過河的人。 

他們進入美地之後，來到第一個站口，就是示劍，神第三次向亞伯蘭顯現，

記載在創世記 12：7，「耶和華向亞伯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神給亞伯蘭的應許一直都是地和後裔。有了神這樣的應許，亞伯蘭就

在那裡築壇獻祭，並且支搭帳篷，從此以後，他就在美地開始了祭壇與帳篷

的生活。  

我們看到，神給亞伯蘭的應許一直是後裔和地，在因信稱義的論述中，著重

在後裔。並且神給亞伯蘭後裔的應許會成就在亞伯蘭身上，而地的應許要到

400 年後，到了摩西的時代才會應驗；所以我們就聚焦在後裔的應許上。對

於地，有興趣的聖徒們，請參考創世記的每日讀經。地也非常重要，地是預



表今天的教會生活。不過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在因信稱義，因此我們就單單聚

焦在後裔這件事情上。  

神第三次向亞伯蘭顯現之後，亞伯蘭經歷了許多事，又搬了好幾次家。有一

次碰到了饑荒，他們就搬到埃及去了。因為妻子撒萊長得很漂亮，亞伯蘭怕

人奪取他的妻子而殺了他，就稱撒萊為妹子，果然埃及的法老看上了撒萊，

把她帶到了後宮，又給了亞伯蘭許多的財物。結果是神出來保護撒萊，降災

給埃及法老和他的全家，亞伯蘭才能夠帶著妻子，羅得和許多財物回到了美

的。在這個過程中，神出手保護亞伯蘭和他的妻子，卻沒有向亞伯蘭顯現。  

現在他們帶著從埃及得到的賞賜回到了美地，他們有了許多的牛群和羊群，

結果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就為了水和草場開始紛爭；他們因為太富

有了，而不能夠和平共存。亞伯蘭就只得與羅得分開，並且由羅得先挑選地

方。羅得就選了肥沃的約旦河平原，後來他就逐漸南移，住到所多瑪城去了，

亞伯蘭仍然留在迦南地。 

就在與羅得分手之後，神第四次向亞伯蘭顯現，並且對他說話，這記載在創

世記 13：14-17，「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

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

後裔，直到永遠。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

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

你。」神特別應許亞伯蘭的後裔要向地上的沙那麼多。神並沒有呼召羅得，

亞伯蘭要帶著羅得，是因為他自己沒有兒子，覺得不放心，因此神就特別應

許他肉身的後裔要像地上的沙那麼多。 



亞伯蘭雖然有神的應許，但仍然沒有兒子。他的僕人中有一個大馬色人，以

利以謝，非常能幹，亞伯蘭就看他如同兒子一般。亞伯蘭雖然得到神的應許

要有後裔，但是他實在信不來。亞伯蘭住在希伯崙的時候，發生了四王與五

王的戰爭，羅得因為住在所多瑪，就被捲入了這一場國際戰爭，並且被四王

擄走了。亞伯蘭知道之後，就帶著自己家中精壯的家丁去拯救羅得，並且奪

回了被擄的財物。神就差派撒冷王，麥基洗德，以祭司的身份來給亞伯蘭祝

福，並且帶領亞伯蘭認識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  

神第五次向亞伯蘭顯現，記載在創世記 15 章，這一次的顯現是關鍵性的顯

現，並且神對亞伯蘭說了許多話，都記載在創世記 15 章 (我們只能夠簡短地

交通與後裔有關的事，願意繼續追求的聖徒請參考創世記 15 章的每日讀經)。 

在亞伯蘭與神的對話中，亞伯蘭向神抱怨他沒有兒子，只好讓僕人以利以謝

承受家業。這時候神就很清楚地告訴亞伯蘭，要從他生的才能夠成為他的後

嗣，來承受他的家業。 

就在這時候，神帶亞伯蘭出去數算天上的星星，並且應許他的後裔要像天上

的星星那麼多，這是亞伯蘭第一次真正地信神，神就以此為他的義。從神第

一次向亞伯蘭顯現，呼召他要離開本地本族，我們看到亞伯蘭一再地失敗，

跟不上神的呼召，而是神一再地向亞伯蘭顯現，一再地對亞伯蘭說話，亞伯

蘭才能夠在神的加力上，一步一步地跟隨。 

我們要感謝聖經這麼誠實地記載亞伯蘭的失敗和軟弱，只有藉著神一再的顯

現和說話，亞伯蘭才能夠跟得上。我們的信心之父既然如此，我們也是一樣，

尤其在後裔的事情上，亞伯蘭是根本信不來，他一再地自己找其他的代替，

先是羅得，後是以利以謝，直到神指著天上的星星應許亞伯蘭，亞伯蘭才真

正相信，神就以此為他的義，這就是因信稱義的起源。 



在因信稱義之後，亞伯蘭就馬上生出後裔嗎？沒有。這細節我們等到講割禮

的時候再展開來看。神對亞伯蘭第五次的顯現就帶來了因信稱義，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在因信稱義之後，神就特別地與亞伯蘭立約。在創世記 15：9-10，「你為

我取一隻三年的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公綿羊，一隻斑鳩，

一隻雛鴿。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兩半，一半對著一半的擺

列，只有鳥沒有劈開。」這是神因信稱義亞伯蘭之後，與亞伯蘭所立的約。

共有五種祭物，三年的母牛是平安祭，三年的母山羊是贖罪祭，三年的公綿

羊是燔祭。這三隻祭牲都要劈開成為兩半，並且對著排列，這三種祭牲都預

表釘死的基督。三年，三這個數字是死而復活的數字，另外還有一隻斑鳩，

斑鳩是愛之鳥，還有一隻雛鴿，雛鴿是信的預表，這兩隻鳥不被劈開，預表

復活的基督。 

贖罪祭預表基督為我們付上救贖的代價；平安祭是人與神得到了平安；燔祭

是耶穌基督自願將自己獻上，得著父神的滿足。斑鳩和雛鴿則預表復活的基

督，把愛和信供應給聖徒。我們看到因信稱義之後，馬上記載的是立約的祭

物，這些祭物正好預表基督的死與復活。這說出因信稱義對我們來說是白白

的恩典，但是對於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來說，卻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經過死

而復活，才能產生出施恩座，就是一個恩典的範疇。聖徒可以藉著信，來到

神面前，被神稱義，與神和好。 

 

第 4 節：「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做工的得工價，意思就是人憑著自己的努力，遵守了律法，有了好行為，就

能夠得著神的稱義。這是人自己賺來的工價，這不是恩典，這是人該得的。 

因此，保羅就用猶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的信心之父亞伯拉罕為例子。在亞伯拉

罕蒙神稱義的時候，不是靠他的行為；他得著神的稱義，因為他一再地失敗，

反而是神一再地向他顯現，一再地用神的話語來托住他。亞伯蘭沒有用好的

行為來賺得神的稱義，而是他經歷過許多失敗之後，他才相信，神要應許他

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麼多，這時候神就稱他為義。 

我們的信心之父尚且如此，我們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我們能夠蒙神稱義，

完完全全是因為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與我們的行為無關；我們只能藉著相

信，就是相信的源頭也是來自神的福音，因此一切都是出於神。我們相信之

後，能夠在教會中服事，也是藉著基督的恩典，成為我們服事的動力和能力，

我們自己沒有任何功勞。 

 

第 5 節：「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 

不做工，就是不憑著行為，不依靠積功德，而是相信那稱罪人為義的神，這

樣的信就要算為他的義。 

親愛的弟兄姐妹，每個主日我們來到教會中敬拜，都要認識我們不過是個罪

人蒙主恩，才能夠向神獻上感謝和讚美。我們從來都只是不堪的罪人，沒有

任何出於自己的，能夠在公義、聖潔、榮耀的神面前站立得住。我們都是罪

人，卻能夠披上基督成為我們的義袍；神看見基督所付出救贖的代價，就稱

我們為義。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故事，我們都是一個罪人蒙主恩。 



我們一同來禱告：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救贖的恩典，我們才能夠坦然無懼

地站在父神面前。我們都是罪人蒙主恩，因此每個主日我們能夠前來敬拜，

根本不是憑著我們能夠做什麼，而是完完全全依靠耶穌基督的恩典，並且站

在恩典的地位上，父神就稱我們為義，這是何等的稱許。因此我們沒有任何

可以誇口的，我們所得著的一切不過是接受。幫助我們每天都站在恩典的領

域中，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